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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國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暨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本土語文推動小組、雙語課程委員會會議資料 113.9.19 

會議名稱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暨學生成績評量委員會、本土語文推動

小組 

時間 113年 9月 19 日（四）上午 08：00 

地點 圖書館 

主席 蘇美珍 校長 

與會人員 

□蘇美珍   校長        □家長會長 蔡林均築會長 □教務處   許家豪主任 

□學務處   劉國輝主任  □總務處   張秉謙主任   □輔導處   許清楓主任 

□國文領召 徐珮茹教師  □英文領召 陳瑋平老師   □數學領召 林廷憲教師 

□社會領召 董慧芳教師  □自然領召 李瑞生教師   □綜合領召 劉惠萍教師 

□健體領召 林穗芬教師  □藝術領召 林美菁教師   □科技領召 張慧貞教師 

□特教領召 吳雅琪教師  □英資班導 蔡艾樺教師   □美術班代表 林美菁教師 

□七年級導 王界傑教師  □八年級導 葉紅櫻教師   □九年級導 黃紹綺教師 

□教師會長 黃釗龍教師  □秀才分校 李加靈主任   □秀才分校 蔡雅芳組長              

□教學組長 呂偉綸教師  共 25人 

主席報告： 

1.辛苦教務處全力配合各特殊班需求，完成配課。 

2.課程業已執行約莫一個月，感謝各領域教師的協助。 

3.各項政策請各領召轉達周知，並請全體教師協助配合。 

壹、 報告事項： 

一、 學期課表(排、配課)說明 

1. 依特殊教育法規相關規範，學習班、英資班、技藝班等特殊班級實行抽離上課(綁課)，除

國文、數學、英語綁定學習班，另部分彈性課程亦因英資班需求而抽離(綁課)上課。 

2. 為顧及特教、英資、技藝班等學生上課權益，若教師因個人因素需調動課表時，請避免調

動上述綁課科目，亦請勿私下調整課程。 

3. 113學年度課程架構： 

桃園市楊梅國民中學總體課程節數總表 
教育階段   

      年級 

      領域/科目 

國民中學 

第四學習階段 

七年級節數 八年級節數 九年級節數 

部 

定 

課 

程 

領 

域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 5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1 1 0 

英語文 3 

數學 4 

社會 3 

自然科學 3 

藝術 3 

綜合活動 3 

科技 2 

健康與體育 3 

領域學習節數 30 30 29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

究課程 

創作欣賞 1 0 0 

議題探究 1 0 0 

邏輯思維 1 0 0 

跨國文化 0 1 0 

生活科學 0 1 0 

東亞探索 0 1 0 

閱讀饗宴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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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閱饗宴 0 0 1 

探索自然 0 0 1 

世界人文 0 0 1 

寰宇世界 0 0 1 

班週會 1 1 1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聯課活動 1 1 0 

彈性學習課程 5 5 6 

學習總節數 35 35 35 

二、 【教學組】本學年度重大計畫及相關研習、社群 

1. 113學年度課程計畫及第六群組主題都是「彈性課程」，敬請本學年度有執行彈性課程之領域，

於下學期第 1次課發會繳交至少一份成果報告(請用照片+文字說明)。請自行從校網檔案中心

下載檔案。113學年度第六群組各領域教師跨領域彈性課程設計與評鑑工作坊計畫(第一學

期)： 

 

2. 113學年度中小學校素養導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本學年度由秀才分校與本校社會領域提出申請基礎社群計畫並通過審核，請於本學期期末 

檢附辦理情形。( 

A.分校藝術領域基礎專業社群:閱讀藝起來。 

B.本校社會領域: 人權教育在公民德性上之實踐。 

三、 【教學組】教學正常化要項 

依據 113年 8月 22日桃教中字第 1130078016號函「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

視導實施計畫」，參照本校 112學年度教學正常化訪視所應注意事項如下： 

1. 早自習零考試，晨光時間推動晨讀、自主學習、英聽練習…等。 

2. 第八節不考試不上進度，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的課程內容能以「複習」為主。 

3. 不得公開學生在班級或學校之排名。 

4. 避免購買坊間參考書或測驗卷，不可作為教學內容、測驗或作業。 

5. 學校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午休、課輔時間辦理學生成績評量。 

依據 112年 2月 16日桃教中字第 11200137451號函「桃園市 111學年度國中教學正常化視導

建議改進或參考事項一覽表」(各校) 

6. 課程計畫:「彈性課程」為 112學年度課程計畫重點項目，請有任教彈性課程之教師，務必

按照送審核備之課程計畫授課。 

7. 若教師使用自編講義授課時，請將紙本或電子檔留存備份，以利委員視察時能及時提供，

建議勿直接使用坊間講義進行課堂授課。 

8. 領域教學研究會(社群模式):教學內容(素養導向)、教學評量(多元評量)、備觀議課。參加

配課科目領域會議。 

9. 段考命題:試題分析、改進策略、審題表意見欄(鼓勵字句)、命題審題迴避原則、請避免直

接從題庫一字不改出題。 

10. 配課:彈性課程不得為學科課程之延伸，授課教師倘有不符規定，應加強宣導及督導教師

編號 領域 時間 地點 總人數 
本校參

加人數 

1 國語文 113.11.12(二)13:30-17:30 武漢國中 54 8 

2 英語文 113.11.25(一)13:30-17:30 富岡國中 42 6 

3 數學 113.10.24(四)13:30-17:30 瑞原國中 42 6 

4 社會 113.10.31(四)13:30-17:30 凌雲國中 34 4 

5 自然科學 113.11.29(五)13:30-17:30 楊梅國中 38 6 

6 藝術 113.11.14(四)08:30-12:30 楊光國中小 32 8 

7 綜合活動 113.12.17(二)08:30-12:30 楊明國中 49 7 

8 健康與體育 113.12.11(三)08:30-12:30 仁美國中 34 4 

9 科技 113.10.11(五)13:30-17:30 龍潭國中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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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修正；藝能或活動課程不宜配給同一班級任課教師；非專長授課請參加非專研習(交回

研習資料列入領域紀錄)。邀請非專長配課教師進行領域教學研究會議。 

11. 教室日誌:上課內容詳實填寫，檢查後請簽全名，避免學藝股長教學內容填寫有誤。 

12. 依課表正常授課，非體育課請勿到教室外進行體能運動，以維護體育課正常進行及場內師

生安全。勿挪用活動課程(綜合/藝術/健體)、班週會、聯課或彈性課程。(巡堂紀錄將註記

未依課表授課教師情況並呈相關處室及校長核示) 

四、 【教學組】11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習扶助開班：(全校合計開設 13 班) 

1. 實施日期：113/9/18(三)~113/1/9(四)星期二、三、四。(段考日與補課日不上課) 

2. 實施節次：第 9節(16:45-17:30)。 

 

 

 

 

 

 

 

 

 

五、 【教學組】領域事項 

1. 感謝各領召完成教學研究會計畫(簽呈及實施計畫)。 

2. 「重大議題融入教學」活動設計單：各領域請於 9月 20 日(五)前繳交 2 件教案。 

3. 公開授課：正式編制教師(含代理)每學年度至少公開授課&觀課一次。請領召於 9月 26日

(四)前將整學年辦理時間規劃表寄至教學組信箱：navylun@ms.tyc.edu.tw，以利開學後

一個月內公告校網。 

4. 段考命題教師分配及段考範圍表(內含三次段考和一次補考)，於 9月 28日(四)前寄至註

冊組信箱：vennia@ms.tyc.edu.tw。 

5. 領域合照一張，更新學校網頁領域資料，9月 28日(四)前寄至資訊組

s6131453@ms.tyc.edu.tw。 

6. 領域會議紀錄：(簽到表、會議資料、會議照片...等)各領域之會議紀錄請務必於每次會

後交至教務處辦理簽核，書面資料請妥善留存於領域資料夾中，以利日後相關訪視查核使

用。若資料袋不足，請向教學組領取。 

7. 桃園市 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素養導向優良教學示例獎勵計畫:113學年度繳件領域為

英語領域。 

 

 

 

 

 

 

 

 

編號 學扶班級 原班級 人數 第 9節 上課地點 任課教師 

1 勤學國 7A 702-716 7 星期四 學習 3 林珮毓 

2 勤學國 7B 711-718 8 星期三 學習 4 吳斯涵 

3 勤學數 7A 702-710 11 星期三 學習 2 葉佐錡 

4 勤學數 7B 706-713 12 星期二 913體育班 葉佐錡 

5 勤學數 7C 714-716 9 星期二 學習 1 呂偉綸 

6 勤學英 7A 701-707 10 星期二 717體育班 沈子涵 

7 勤學英 7B 706-716 11 星期三 學習 3 鍾明純 

8 勤學英 7C 712-718 12 星期四 學習 3 沈子涵 

9 勤學數 8A 803-812 8 星期三 913體育班 許家豪 

10 勤學數 8B 806-812 8 星期二 學習 3 林建宏 

11 勤學英 8A 804-813 9 星期二 學習 2 范姜瑧 

12 勤學英 8B 806-814 11 星期三 學習 3 范姜瑧 

13 勤學數 9A 906-914 8 星期二 學習 4 許家豪 

mailto:vennia@ms.tyc.edu.tw
mailto:s6131453@m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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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國中各領域召集人研習(計以下五大領域) 

 

 

 

 

 

 

 

 

 

 

 

 

六、【註冊組】七年級學力檢測 

1. 辦理時間：113 年 9月 19日(四)第 2-4節辦理，由七年級任課教師隨堂監考。 

2. 學生填寫線上問卷：113 年 9 月 30日(一)~10月 4日(五)搭配各班資訊科技課進行，委請

資訊教師協助。 

3. 寄發成績單：113 年 10 月 17 日(四)，依施測規定僅呈現答題狀況及答對題數。 

七、【註冊組】113學年度國中「學力倍增實施計畫」 

1. 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提升基本學力，減少國中教育會考各考科待加強之比例(減C)及增加精熟級(增

A)之比例。 

2. 請各領域自行分析「學力品質監控系統」會考相關資料，並於教研會中討論提出 114年度會考

成績具體提升策略。 

3. 感謝各領召陸續回傳表件，由本組彙整後逕送局端審查。 

八、【註冊組】113學年度楊梅國中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1. 預計於本次 9月 19日課發會提案討論並通過後實施，將逕寄送至全校同仁公務信箱中供

存參。 

2. 轉知「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6條修正條文，第三點之(一):一百零八學年

度以後入學國民中學者，其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四學習領域在校評量成績

之及格與否，得予採計為比序項目。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四學習領域在校評量成

績，不得採計。 

九、評量名稱修正： 

1. 依據113年8月27日府教中字第1130235238號函，「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名稱修正為「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2. 自113年8月1日生效。 

十、重要提醒：考量多元題型考題圖片、表格之清晰度等因素，自112-2起委外廠商印製段考試卷，

為提供給廠商足夠的作業時間，命題教師需於考前12日繳交試卷電子檔和紙本給註冊組。 

 

十一、轉知:臺灣師範大學研發推出「英語能力診斷及認證系統」(Diagno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English Competency，簡稱DCEC)及「SmartReading-English英語適性閱讀」平台，協助學校

有效進行適性教學，以學生的能力及興趣為出發點培養閱讀素養。 

 

十二、【資訊組】113年桃園市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113年桃園市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請所有教職員同仁務必於 12/13 前完成。 

1. 參加對象：本市各級學校之校長、主任及教職員。 

2. 研習時數：參與本次研習者核予 3小時。 

3. 由於線上研習已於暑期辦理完畢，目前研習方式只剩「線上教材」。 

4. 觀看錄製影片後填寫評量者核予 3小時研習時數，觀看影片及填寫評量時請使用公務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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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ms.tyc.edu.tw)檢視雲端資料夾，評量截止時間至 113年 12月 13 日止，未填寫評

量者無法核予研習時數。 

⚫ 錄製影片網址：https://shorturl.at/GSDsh 

⚫ 研習評量網址：https://forms.gle/9nBPTup3stGtBG8X7 

5. 備註:資訊組已於 113.8.29將相關資訊傳送至公務信箱。 

十三、【資訊組】A3數位素養研習 

3. 依據桃教資字第 1130036467 號說明，A3數位素養增能研習，每人每年至少要 3小時，每

年培訓編制內教師達總數 10%，每年不重複。 

4. 請同仁至「edu磨課師」教師 e學院專區(https://moocs.moe.edu.tw)參加課程，完成研

習後請協助登錄 A3 時數。 

5. 研習說明資訊組已於 113.09.16 寄送至至公務信箱，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資訊組。 

十四、【資訊組】研習資訊 

6. 研習名稱：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HiTeach。 

7. 研習時間：113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1時至下午 4時。 

8. 研習地點：桃園市中壢區青園國民小學。 

9. 活動代碼：G00020-240800011。 

10. 授課講師：大園國小張沛瑜教師。 

11. 報名方式：請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點選「活動查詢」-「活動編號」輸入活

動編號報名（網址：https://drp.tyc.edu.tw/TYDRP/Index.aspx）。 

十五、其他事項 

12. 請老師恪遵「教師法 (1080605)」、「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1090628)」、「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教職員差

勤規定」。 

13. 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四款：依確定判決或裁罰處分認定事實。 

14. 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調查。 

15. 涉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霸凌學生及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霸凌學生：依校園霸

凌防制準則規定調查。 

16.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二

條第四款情形=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體罰學生(體罰或霸凌學

生)、第十一款(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體罰學生(體罰或霸凌學生)、

第五款、第十六條第一項(教學不力)，應於五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稱校事會議)

審議。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後決議➔教評會審議/專審會輔導/考核會審議/結案 

# 校事會議調查小組 3-5人:校長、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專審會人才庫 

貳、 提案討論： 

1.桃園市立楊梅國中學 113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修正案:提請討論 

2.本校自 113學年度起，於課發會中增置雙語教育課程推動委員會，成員為校長、各處室主 

  任、雙語教師，提請討論? 

3.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生涯規劃教育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計 

  畫應提交課發會討論、審議。各學習領域單元融入議題如附件。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8:30) 


